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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一　條
本細則依社會救助法（以下簡稱本法）第四十五條規定訂定之。

第　二　條
本法第四條第一項之當年度一定金額及第二項之最低生活費，中央、直轄市主管機關應於前一年九月三十日前公告之。

第　三　條
本法第五條第二項第二款所定特定境遇單親家庭，指申請人有下列情形之一，且獨自扶養未滿十八歲未婚仍在學子女之家庭：

一、配偶死亡。

二、配偶失蹤，經警察機關協尋未獲，達六個月以上。

三、經法院判決離婚確定或因受家庭暴力已完成兩願離婚登記。

四、因受家庭暴力，已提起離婚之訴。

五、配偶處一年以上之徒刑或受拘束人身自由之保安處分一年以上，且在執行中。

六、離婚後未再婚，其前配偶有第一款、第二款、前款之情形，或受其前配偶家庭暴力而取得通常保護令。


申請人有前項各款情形之一，且獨自扶養十八歲至二十五歲在國內就讀屬於本法第五條之三第一款規定學校子女，或獨自照顧無生活自理能力身心障礙子女者，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得視實際需要及財政能力，認定其為特定境遇單親家庭。

第　四　條
本法第五條第二項第三款所稱無扶養能力，指具有下列情形之一，且其動產及不動產未超過中央、直轄市主管機關公告當年度一定金額者：

一、列冊低收入戶。

二、罹患嚴重傷、病，必須三個月以上之治療或療養致不能工作。

三、獨自照顧特定身心障礙或罹患特定病症且不能自理生活之共同生活或受扶養親屬，致不能工作。

四、身心障礙致不能工作。

五、依就業保險法第二十五條規定辦理失業認定或依同法第二十九條、第三十條規定辦理失業再認定，並取得失業認定證明。


本法第五條之三第四款及前項第三款所定特定身心障礙及特定病症之範圍，如附表一及附表二。

第　五　條
本法第五條之三年齡之計算，以調查當時之實足年齡為準。

第　六　條
依本法第十條第二項、第十三條或第十四條規定辦理之調查及訪問，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應予以記錄，並建立個案輔導資料。

第　七　條
本法第十三條所定之調查，應於每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以前完成，分類列冊登記，如有異動，應隨時變更。

第　八　條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依本法第十五條第一項規定對低收入戶中有工作能力者輔助其自立時，得轉介各相關目的事業主管機關配合辦理。


經依規定予以輔助仍不能適應者，得調整之；其無正當理由拒不接受調整者，不予扶助。

第　九　條
依本法第十八條或第二十一條申請醫療補助或急難救助者，應備齊申請表件，檢同相關證明，向戶籍所在地鄉（鎮、市、區）公所提出，轉戶籍所在地主管機關申請之。但遇有急迫情形者，得由戶籍所在地主管機關查明先行辦理救助，再行補送有關表件。

第　十　條
本法第二十一條所稱戶內人口，指同一戶籍並共同生活者；所稱失業，指依就業保險法第二十五條規定辦理失業認定或依同法第二十九條、第三十條辦理失業再認定，並取得失業認定證明者。

第 十一 條
本法第二十四條所稱當地鄉（鎮、市、區）公所，依下列情形定之：

一、有戶籍者：為戶籍所在地之鄉（鎮、市、區）公所。

二、戶籍不明者：為路倒或屍體發現地之鄉（鎮、市、區）公所。


前項情形，應行辦理葬埋之機關，認有必要時，得協調屍體所在地之鄉（鎮、市、區）公所協助辦理。


鄉（鎮、市、區）公所辦理葬埋時，應將所知死亡者之性別、身世、出生與死亡年月日、埋葬地點及死亡原因列冊登記保存；戶籍不明者，並應將其照片、身體特徵或其他足資辨識之資料列冊登記保存。


協助辦理葬埋之鄉（鎮、市、區）公所，應將前項列冊登記保存資料，送原請求協助鄉（鎮、市、區）公所保存。

第 十二 條
私人或團體贊助社會救助事業捐贈之土地、財物，得依有關稅法規定申請減免稅捐。


依本法辦理社會救助事業，非以營利為目的者，得依有關稅法規定申請免徵稅捐。

第 十三 條
本法第四十四條之一第二項所稱公開徵信，指將接受之捐贈之基本資料及辦理情形，至少每三個月於網際網路、機關（構）發行之刊物或新聞紙公告。


前項基本資料，包括姓名、金額、捐款日期及指定捐贈項目。

第 十四 條
本細則自發布日施行。

